
他打我，我可以還手嗎？ 

「我被打，就不能還手嗎？」有孩子的地方，就有紛爭，當學生之間發生肢體衝

突，孩子年紀小，不見得能敘述清楚事件始末，更何況人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敘事

角度。老師要怎麼處理？怎麼樣才是公平的處置和處罰？ 

「老師，他打我⋯⋯」掛著眼淚的小女生站在我面前舉報同班男孩的頑皮。站在後

面、被告狀的男孩不服氣地說：「老師，她也有打我啊！」頓時還掛著眼淚的小女孩

怔了一下，感覺理虧的突然變成了自己，這會兒頹喪地把頭低下去，身後的男孩小抖

著下巴、覺得「嘿，這下扯平了吧？」因為老師說過，發生衝突時，絕對不可以回手，

要趕快來報告老師，如果回手了，那就變成互打，老師就很難處理了。 

看著這兩個身高相距一個腦袋的小孩，我突然想到：「這個乾瘦的小女孩難道不能

在當時、以一種『正當防衛』的姿態反擊和保護自己嗎？而且被打的時候，一定有情

緒吧！七歲的小孩如果生氣了，應該也是一種正常反應，如果被打就立刻回手，那就

變成兩方都有責任嗎？」 

重新審視眼前的兩個小孩，低著頭不敢說話的小女孩彷彿成了衝突中錯最多的主

角，但是第一個男孩卻是一臉輕鬆自在，大概有著「反正要罰也是兩個人一起罰，怎

樣？」的想法吧！ 

眼前這樣的情景挑戰了老師一向要求的：「被打，絕對不能回手，要立刻來報告老

師，讓老師處理，如果回手了，那你也有責任。」 

終於，我說：「我不會要求回手的女生跟你道歉，因為在她被打的時候，她有權力

採取『自我保護』的回應方式，而你卻是隨自己的心情對同學做出攻擊的行為，所以

你必須道歉，並且接受處罰。」男孩的眼睛從不敢置信對方「無罪開釋」的瞪大、到

瞭解並接受『法官老師』說明的理由慢慢平緩了情緒，原本低著頭默默不語的小女孩

這時也抬起頭來，露出一個『撥開雲霧見日出』的笑容。 

「我被打，就不能還手嗎？」我想，這在留言板上肯定又有一番討論，但是，不

管什麼樣的解決方式，我相信都要視當下的情景做出大人最智慧、最公平的處置囉！

至於「處罰」是什麼？ 

我要求出手的男孩為女孩「做幾件有愛心或開心的事」，哪些算是有愛心或開心的

事我不知道，但在這男孩想破頭、擠出來幾件愛心或開心的事之前，班上應該會有一

陣子的平靜期，而感受到男孩『愛心服務』的小女孩，相信就不會太在意曾經有過的

衝突了。 



事實上，當下衝突發生時，孩子是有情緒的，如何解決孩子當下的情緒且不將情緒

帶回家裡去跟家長告狀，是法官老師的班級經營挑戰議題之一，許多老師做出因班級

管理時間的壓迫下做出裁決後，因為當下未能顧及雙方當事者學童的情緒如委屈、不

滿、身體疼痛等，所做出的裁決影響孩童整日的情緒，回到家後孩童一股腦地將情緒

發洩出來，自然引起家長的心疼與不滿，連帶親師關係箭弩拔張或彼此不信任，甚而

告到法庭。如何有效的處理打架事件，則是我們必須要學習的課題。以下就是我參考

一些資料所提出的方法。 

一、了解發生衝突(打架)事件之原因：在處理衝突(打架)事件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

學生為何會產生衝突(打架)事件，才能及時的對症下藥。若只是一昧的制止學生

衝突(打架)，只是治標不是本。在青少年問題與輔導論文集，陳清輝（民 85）提

到學生間之間暴行之型態，有以下四種型態，其中在小學較易發生的型態是 A、B、

C三種型態： 

A、嬉戲作弄型：行為少年常模仿、惡作劇、無知、好玩或表現與眾不同心理，

而發生破壞公物、欺負同學強迫勞務、強迫推銷等動作。攻擊行為較輕微。 

B、防衛過度型：猜測自己可能會被欺負或風聞他人有不利於己之行為，則採

取過度防衛的方法，如預備器械、召集幫手或預先設定地點埋伏襲擊對方

等，而引發愈想不到嚴重的事件後果。 

C、主動報復型：因雙方在之前就有過節而懷恨在心，或仍心存不滿、不平，

認為需討回公道才得以扳回面子，消除憤怒，故採取以牙還牙或另有圖謀

傷害之舉動。 

D、投機取利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之物交付者，如勒索他人錢財、物品，有以惡言相逼、摑打耳光、拳毆

腳踢、刀器威脅、搜身使其就範等方式，行為者以對方心生害怕，不敢聲

張，則變本加厲，雖知法但以投機心態觸法。 

E、學生特殊情緒型：今年 3月份網路廣為流傳的高中生課堂暴走怒打老師影

片，課堂上該生與數學老師發生言語衝突，進而演變成打老師的影片，事

件發生後引起熱議，任課老師該如何與特殊生相處、衝突當下如何自保、

其他同學和輔導老師能如何協助，避免再次發生傷人事件？ 

二、處理方式：「老師，我看到小明和隔壁班的小黃在我們班上打架，打的好兇，小明

的眼鏡都被打壞了。老師怎麼辦阿？」當中午吃飯時間，在辦公室裡和同事吃中

飯看新聞聊天時，突然有名同學跑來跟你說班上發生打架事件時，你該怎麼辦呢？

遇到這種班級打架事件，我們可以用以下幾個步驟解決。 



A、初步評估：喝止動武者，如認識動武學生，可直呼其姓名及喝其停手。 

B、場面控制： 

1、老師先保持冷靜，不要被情緒牽動。 

2、表明自己身份，然後嚴厲地要求兩方學生分開。 

3、若有旁人圍觀，勸喻與事件無關者離開。 

4、表示在公眾場所打架的嚴重性及可能的跟進工作。 

C、初步了解事件： 

1、了解雙方在事件中的陳述，從中可了解誰是核心關鍵人物及不同人所擔當

的角色。 

2、態度要嚴厲，但要保持公平公正，千萬別急著把自己變成裁判，要讓學生

可先輪流自由表達，並要求學生不可插嘴避免衝突再起。 

D、注意事項： 

1、為易於控制場面，到場老師人數不能太少。 

2、安排與該批學生較相熟的老師到場協助處理，因有利於了解及游說工作 

3、如情況容許，老師當中亦可分工，部份擔任嚴厲的角色；另一部份安撫及

勸化學生，角色較寬鬆。分工的好處有利於處理不同性格的學生。 

4、學生如有表面傷痕，可由老師或社工帶往醫院急診室驗傷。 

5、不要隨便放過生事者，因這會讓問題延續，後果可能會演變得很嚴重。 

6、當天事件發生後，應該立即與家長說明並追蹤雙方孩童的情緒發展，不建

議以文字方式來跟家長溝通。 

7、學生衝突發生後，先檢查雙方是否受傷，要不要送醫，如有送醫治療，務

必晚上電話聯繫追蹤，確認孩童的情形，並告知校長事件經過。 

8、學生犯錯，是一個讓老師及社工介入、令學生改過的好機會，事後老師可

以要把個人的衝突行為事件，轉化成團體可以共同討論、學習的經驗，老

師要學習正向面對學生的衝突，更應和家長分享「衝突的正面價值」。「每

個人想法不同，有衝突很正常」、「衝突讓大家把話說得更清楚」、「衝突能

學習自我表達、了解對方、增加觀點、尊重與自己不同觀點的人」……等

等，孩子才能從中學習成長，並在學校日或親師座談會時機，清楚向家長

說明自己處理學生衝突事件的理念與原則。 

三、衝突的善後策略：發現學生彼此有衝突時，應先設法協同其他教師或學生將這些

衝突的學生隔開，釐清衝突之真象，使彼此之暴力行為能立即停止，同時要迅速

通知訓導人員前來處理，且應事後應妥善處理，使其不再繼續發生。衝突事件處



理完畢後，就不要糾結在事件中，應該利用導師時間或級會時間教導孩子正向解

讀，繼續學習跟同學好好相處的方法。同時告知學生，當別人動手時，要懂得保

護自己，遠離對方並大聲說：「我不喜歡你這樣做！」或是直接跑到有大人的地方，

不到最後時刻，不要輕易動手，要讓孩子知道：「只要動手就得承受動手的後果！

就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以免有時單純的糾紛或是幼稚的玩笑愈滾愈複

雜、愈滾愈大。 

四、預防措施：我們還是老話一句：「預防甚於治療」，與其等到學生發生打架事件，

不如我們身為老師能先能將學生的問題解決，讓他們因為了解彼此、尊重彼此才

不會去用暴力去傷害對方。於是，老師所具備的輔導能力就是關鍵所在。當然，

空講輔導這兩個字大家都會，要怎樣落實才是老師們該學習的地方。總不能學生

一有問題就交給訓導處或輔導室去處理吧。以下就介紹一些預防措施（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犯罪預防寶典）： 

A、加強學生心理與諮商輔導工作，鼓勵學生談其問題，並提供增強其人際溝通能

力、情緒處理能力、問題反應能力。 

B、提供有益於學生身心的活動，如自我了解、學習技巧、自我肯定等訓練、人際

溝通等訓練。 

C、賞罰公正、明確，少懲罰、多獎勵，並多給予學生獎勵、讚美及獲得成功與肯

定之機會。 

D、教導情緒困擾及其他適應困難學生學習破壞行為之代替行為及處理不良情緒之

方式。 

E、減少教師不公賞罰方式及不當之管教方式與態度。 

E、對經常違規與觀念偏差之學生提供一些法律課程及價值觀輔導，並常與輔導處

聯繫、社會福利機構配合，以便對其家庭提供必要之服務。 

五、結論：在學生衝突中，掛彩的孩子不見得完全沒錯，出手打人的孩子，也不見得

都是衝突的引發者。因此，老師在處理過程中，應儘量用中性、客觀的複述，為

雙方歸納他方才所表達的關鍵字眼或要點。千萬別「偏袒」了某一方，反而推升

「老師都偏袒別人」的委屈與怒氣。 

舉例來說，如 A撞到 B，倘若直接對 A說：「你怎麼撞人，別人會痛呢！」這

種表達方式就很容易被解讀為「袒護被撞的一方」。但若能換種說法，告訴 A：「B

說你撞到他，他會痛呢！」這種敘述方式就是保持中立，引導孩子說出自己的感

受，老師只是加以歸納、重述，這樣學生才不會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而愈說

愈生氣。老師處理事件告一段落後，也可主動用電話先跟雙方家長溝通。在致電



告知的過程中，廖清碧提醒：絕對不能只顧著「為班上發生學生衝突感到抱歉」，

而沒有把最重要的「孩子在過程中學到了什麼」傳達給家長。 

此外，也提醒老師，「請出手打人一方的家長，打電話給受傷一方的家長致

歉」，要很謹慎。因為若遇上較威權的家長，很可能會覺得面子掛不住，因而激

起「都是小孩害我這麼難堪」的憤怒情緒，而不當懲罰小孩。如此一來，孩子隔

天很可能會帶著受傷的心靈與怨氣來到學校，又把氣出在同學身上，造成「惡的

循環」。她語重心長：衝突，要用愛與關懷才能化解。有時太專注於「是否道歉」，

對事情並沒太大幫助。 

長年與教師分享人際關係溝通技巧的廖清碧觀察到老師怕家長，通常代表著

「我不知道該如何影響家長」，或是老師通常面對家長時，很容易升起：「挑剔我

的人來找麻煩」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不要怕！」廖清碧老師提醒老師換個想

法，「家長今天會來，是因為操心跟害怕，他們需要我的幫助。」當想法改變時，

自己臉上的表情與說話聲調，也都會在不自覺中變得較可親與柔和；同時，當老

師處理學生衝突時，都能掌握「互相尊重，以理溝通，彼此妥協，達成共識」的

原則，之後即使面對家長的無理詰問，自己因立場公正，並讓學生從中成長學習，

這較容易化解家長的擔憂。 

「一旦當了老師，就不要讓自己的情緒與成長經驗影響了小孩，」不斷透過

各種場合，主張「衝突可以帶來學習」的廖清碧強調：「唯有用正面的態度看待

學生衝突，親師生才都能從中一起學習，共同成長。」 

 

 


